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茅庐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46号

茅  庐，男，1985年9月生，扬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员工。

2025年4月4日20时许，正在雍华府12幢家中休息的茅庐忽听楼下有人喊“失火了”，便循声望去，发现是隔壁单元的居民在呼救。茅庐毫不犹豫，迅速跑到楼下，看到隔壁单元公共自行车库浓烟滚滚，判断是电动车充电起火。茅庐果断与闻讯而来的其他群众一起，就近找到灭火器，利用平时掌握的灭火知识对着火点开始灭火，但火势太大，几个灭火器很快用完。为避免火势进一步扩大危及周边住户，茅庐又跑到隔壁单元拿来几个灭火器继续灭火，同时疏散楼内群众。火势越来越猛，茅庐以及几个居民都没有退缩，直至消防队赶到，茅庐配合消防人员成功将火扑灭。

茅庐同志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先期果断作为，没有让火情扩散，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，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确认了茅庐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茅庐同志颁发奖金2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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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2月8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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